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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B0_E4_BC_B0_E4_c51_243651.htm 土地估价具有什么

样的作用？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土地估价？ 一个土地

估价师应该充分了解土地估价的社会责任及社会意义，这不

仅有利于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土地估价任务，还有助

于我们在估价业务方面的开拓。 从一般意义上说，土地估价

具有土地价值信息披露和价值鉴证两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满足社会对土地价值状况的了解，包括满足社会对土地个案

价值的了解、对区域性土地市场价值水平的了解、对土地价

值的潜在变化趋势的了解等等，是一种对土地估价的自由需

求。作为一个行业，土地估价的作用之一就是协助公众，为

公众提供有关财产价值问题方面的指导。很多人因为各种原

因，需要了解土地的价值状况，但是自己没有能力、时间和

知识对价值做出可靠的估算，因此就去找专业人员进行正式

或非正式的评估，比如土地价值评定（交易、咨询）、土地

经营管理中土地价值顾问。政府在为公众服务时，也有这方

面的责任和需求，要为公众提供土地价值市场指导（如建立

土地价值公共信息发布制度），建设土地市场竞争机制（主

要是解决市场信息对称问题）。 从历史上来说，无论消费者

还是从业者，如果他们对某些事物缺乏买卖经验，那么他们

会依靠专家的意见或者政府等权威机构的意见来对该事物的

价值做出估算，在土地估价方面尤其如此。如果在没有近期

市场经验的条件下，没有法律规定必须进行估价时，自己采

取一些非正式的估价是可以的。但是直觉的价值判断有时也



是不可靠的，因为这种直觉不一定正确，建议也不一定正确

。如果有很郑重的土地估价要求，为了获得公正客观的土地

估价结果，在没有专家建议，又没有直接经验的情况下，必

须选用更专业的估价方式，那就是正式的土地估价。正式评

估能够非常专业地取得可靠的土地价值和估价所需要的各种

信息。 正式的土地估价服务一般通过委托得到。正式的估价

由在土地估价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土地估价师或者专业人员

进行，需要系统收集和分析相关的市场数据而对土地价值进

行估算，并形成书面的土地估价报告。委托方可以通过正式

估价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了解评估结论是如何得到的。但是

那种非正式的土地评估则正好相反，因为在非正式的估价中

，不会有详尽的信息或没有信息，估价结论是凭直觉、过去

的经验或一般常识做出的。 无论是正式的土地估价还是非正

式的估价，都是社会及市场了解土地价值的不同需求，满足

不同的估价要求和目的。 土地估价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满足在

建立社会和经济秩序中对土地价值状况的鉴证，包括土地利

益关系界定、土地经济责任确定、土地价值争议协调等等。

在土地税收方面，也需要土地价值评定。土地估价的第二个

功能是一种对土地估价的法定需求。在商业惯例或法律规定

要求评估具有总体客观性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一种公正、

无私的价值估算。这种情况下的评估必须是正式的、经得起

审查并且以书面形式形成。正如法庭书记官的记录或公正员

的签字一样，由一位公正的评估师所做的正式评估也是一种

重要的商业或法律文件。 从某种意义上看，土地估价作为土

地价值鉴证的方式，已经是一种社会制度建设的需要。在很

多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都已经成为一种法定要求，并建立了土



地估价制度。土地估价制度是社会经济信用机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实质就是诚信机制。 估价制度的产生，源于对资产

价值认定中的不信任假定。在市场体制下，作为基本的权利

，利益主体各方要求客观地了解资产的价值状况。但是，由

于信息透明程度及专业知识，特别是对其他人的不信任，要

真实客观地了解资产价值状况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第三方，

估价的介入，以专业的角色将资产价值信息披露给需要者，

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里面，专业知识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估价者是第三者，更具有可信任的条件。从

这一点可以看到，估价者在此充当了公信者，所以，其诚信

是多么重要。 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法律规定，对于上

市公司的资产状况要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披露，主要是为

了解决上市公司管理层面与众多不定的股票持有者之间的信

息不平衡与不信任问题，防止上市公司管理层侵害股票持有

者的利益，维护社会公意。在我国还有很多方面由于缺乏评

估制度造成社会不公的，比如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用土地招

商引资或卖地聚财，完全不尊重估价结果，随意降低或抬高

基准地价，给地方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

果，并实质上侵害了公众利益。又比如，我国的土地征收过

程中，由于没有评估制度的介入，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根本不清楚自己

的土地究竟值多少钱，在征地过程中处于一种及其被动的地

位，对征地补偿价格的形成没有主动性和发言权，所以很容

易受到利益侵害。在这种状态下，农民和政府是一对相对独

立的利益各方，农民对政府肯定会缺乏信任。如果我们有一

个较好的估价机制介入其中，也会逐步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建



立起一个诚信机制来。 估价师在接受一个土地估价案件时，

要明确估价活动的性质。是一般的自由需求还是来源于法定

需求。是满足一般市场交易的需求还是满足涉及公众利益的

土地交易需求，这对评估原则的确定和评估方法的选择都很

重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